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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疗救助依申请业务经办规程

(试行)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险 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2〕26号)有关规

定，全 省全面建立依申请救助机制。为统一规范全省医疗救

助依申请业 务经办操作流程，进一步推动医疗救助与医疗保

险经办服务有效 融合，制定本经办规程。

一、依申请救助对象

依申请救助对象为：统筹区域内经民政、乡村振兴部门认

定 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和纳入监测范围

的农村 易返贫致贫人口(以下简称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农

村易返贫 致贫人口是指纳入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

二、申请条件

依申请救助对象在2022年5月1日(含)以后发生的住

院 和困难身份认定地规定的9类等门诊救助病种治疗费用，

经基本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可向困难身份认定地医保

部门提出救 助申请。2022年5月1日(含)之后认定的依申请

救助对象，自 身份认定之日起享受依申请救助待遇。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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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申请条件的依申请救助对象向困难身份认定地乡镇(街

道)社会救助服务窗口或县级以下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也可委托县乡村医疗机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或亲

属代为申请，代为申请的提供委托书),填写《医疗救助申请与

审批表》(附件)并提供如下材料：

1.电子医保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或定点医疗机构处

方底方或定点药店购药发票。

受理机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对象所需提供的申请资料。

(二)审核

县(区、市)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救助申请进行审核，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反馈结果。符合救助条件的，给予审批；

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或电话说明理由。审核结果由受理申请

的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

(三)拨付

审批通过后，县(区、市)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该次医疗

救助进行结算、拨付，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四)申请有效时限

申请人在首次医疗救助申请审核通过后，在其困难身份发生

改变前无需再次申请，再次在身份认定地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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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可直接结算。

(五)其他情况

1.依申请救助对象门诊或住院治疗期间，退出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和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困难身份时，

原则上当次门诊或住院按原困难身份办理。

2.患者在门诊或住院治疗期间取得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农

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困难身份的，原则上当次

门诊或住院按新取得救助对象标准办理。

3.未按规定转诊的依申请救助对象，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原

则上不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政策宣传。各统筹区要积极做好依申请救助政策

宣传工作，依托村委会(社区居委会)、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基层场所，对依申请救助对象进行集中宣传，确保依

申请救助对象及时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二)完善服务标准。各统筹区要统一医疗救助经办服务标

准，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逐步

实现线上依申请全流程办理，提高经办服务便捷性。

本规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附件：医疗救助申请与审批表



附 件

医疗救助申请与审批表
编号：

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疾病名称

出院日期 救治医院
结算单医疗费用
个人负担金额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类别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因病致贫重病患者()

参保情况 居民医保

本地居民()

职工医保

本地职工()

未参保

异地居民() 异地职工()

家庭成员

基本情况

姓名 与患者关系 身份证号 从事工作 月收入(元)

申请人
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写与提供的材料真实，如有虚假，后果自负。

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申请日期： 年月 日

乡镇 (街道 )
社会救助服务
窗口审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县级医疗保障

经办机构审批

意见

(盖章)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依申请救助对象直接向县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时，“乡镇(街道)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审核意

见”栏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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